[bookmark: _Toc23754][bookmark: _Toc15798][bookmark: _Toc26110][bookmark: _Toc14830][bookmark: _Toc120614211][bookmark: _Toc27540][bookmark: _Toc13964]投标邀请
[bookmark: _Hlk498365623][bookmark: _GoBack]项目概况：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采购的云桌面系统维保服务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获取谈判文件，并于2026年3月20日14时0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招标项目名称及编号
项目名称：云桌面系统维保服务项目
项目编号：SYYZBB2026-XX-008
采购方式：院内谈判
采购预算：6.75万元/3年
[bookmark: _Toc18307]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 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外，还需具备以下条件：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若供应商为分公司，则还须提供总公司同意其独立开展业务的授权，其中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邮政、铁路等特殊行业，可提供总公司有关文件或制度等能够证明总公司授权其独立开展业务的证明材料）；
2．财务状况报告（成立不满一年不需要提供）（若供应商为分公司，可提供总公司财务状况报告）；
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6．若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亲自参加投标的，则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若授权代表参加投标的，则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7．关于资格证明文件的书面承诺；
（二）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的特定条件：
1、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本次采购不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三) 拒绝下述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2、根据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规，以及苏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苏州市市级政府采购信用记录查询和使用工作试行办法的通知》（苏财购（2017）11号）文件的规定，将对供应商进行信用查询。对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三、获取信息
1、本项目公告信息发布在“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官网”网站，公告时间为2026年3月12日至2026年3月16日。
2、供应商如确定参加谈判，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至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报名并领取比选文件。
报名时间：2026年3月12日至2026年3月16日上午08:00-11：30，下午13：30-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3、获取时须提供以下材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复印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2）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如有授权，加盖公章）；
（3）授权代表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审核后退回，复印件加盖公章）。
请将以上所需报名资料每页加盖公司公章后送至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行政楼一楼招标办公室，进行现场报名，如有伪造或虚报，则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有权取消该供应商的获取或投标资格。
4、报名通过资格初审的，招标办公室通过邮件形式将招标采购文件发送至报名单位的电子邮箱。
四、答疑事项 
疑问提出的方式：通过书面形式邮件至联系人邮箱。
招标文件澄清或者修改内容的告知方式：采用在“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官网公告的方式告知，投标人可自行下载。
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或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告知方式：采用在“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官网公告的方式告知。
五、提交谈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6年3月20日14：00
谈判方式：现场
谈判地点：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行政楼一楼招标办公室
6、 其他补充事项
1.谈判文件的补充或修正的告知方式：采用电话或邮件的方式告知。
2.只有在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获取谈判文件的供应商才可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七、谈判联系事项
采购单位：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联系人：小张    联系电话：0512-56919838 （招标办公室） 
联系人：马老师  联系电话：0512-56919817（信息中心）
邮箱：616132190@qq.com
八、谈判响应文件制作份数要求
正本份数：壹份  副本份数：贰份
电子档投标文件一份（包含投标文件中的所有内容，电子档为盖章版PDF扫描件文稿，存储在U盘等存储介质中，U盘等存储介质不得设置密码，单独密封随投标文件一起递交，U盘等存储介质不退还）。
九、本项目不收取谈判保证金。
十、请贵单位领取本次谈判采购文件后，认真阅读各项内容，进行必要的谈判准备，按谈判文件的要求详细填写和编制谈判响应文件，并按以上确定的时间、地点准时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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